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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金平

　　《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刊發了吴鎮烽先生所撰《鮑子鼎銘文考釋》一文

（以下簡稱“吴文”），介紹了一件２００７年４月發現於西安的春秋晚期齊國鮑子銅鼎。

該鼎内壁鑄銘文４５字（包括重文３），内容非常重要，吴先生的考釋亦十分精彩，後侯

乃峰、程燕兩位先生又有所補釋 〔１〕。 拜讀後，有一些不同意見，在這裏提出來向諸位

先生請教。

根據吴文，將鼎銘釋文轉寫如下（采用寬式）：

鮑子作媵，仲匋姒其獲皇男子，勿或闌已，它它熙熙，男女無期；仲匋姒

及子思，其壽君毋死，保而兄弟，子孫孫永保用。

一、“壽君毋死”之“君”

吴文指出，“君，用在此比較費解。 金文中常見的是 ‘用祈壽老母 （毋）死’ （■

镈）”，“（君）衹能是指子思的父母，也就是仲匋姒的舅姑。 ‘其壽君毋死’當是希冀仲

匋姒的舅姑（公婆）長壽不老”。 很顯然，吴先生將此銘中的“君”理解作名詞，爲父母

之稱。 侯文認爲此説可信，並有所闡發。 假若“君”爲“舅姑”説成立，就必須承認“舅

姑”當時尚健在，否則所謂“毋死”的祈壽語則無所依託。 陳英杰先生曾對兩周金文中

“君”的用法做過詳盡考察，根據其考察結論可知，“君”可以指稱丈夫或已逝先人等相

〔１〕侯乃峰： 《鮑子鼎銘文補説》，程燕： 《鮑子鼎銘文補釋———兼論邿子姜首盤銘文中的“及”》，二文皆刊於
《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２期，以下分别簡稱作“侯文”、“程文”。



關親屬，然而可以指稱出嫁女子健在“舅姑”的用例至今尚未發現，侯文中所提及的三

條銘文也都存在較大疑問 〔１〕。 “君”指稱“舅姑”一説目前在金文資料中得不到任何

確证。 另外，侯文還提到《爾雅·釋親》中關於“舅姑”的解釋，認爲銘文中的“君”“似

可視爲‘君舅、君姑’之省稱”。 此説可商。 據《爾雅》，“君舅、君姑”爲古時女子稱健在

公婆之語，典籍常省作“舅、姑”（漢時或稱“公、威”），似未見省作“君”者。 春秋早期器

晉姜鼎銘（《集成》２８２６）云：“余唯司朕先姑君晉邦”，該銘中“先姑君”從形式上看很容

易讓人誤解爲“已故去的姑舅”，目前學者們對此的理解雖存有分歧，或云“君”作動

詞，意爲治理 〔２〕，或謂“先姑”是晉姜的婆母，“先君”是其夫 〔３〕，但未將“君”理解作

“舅姑”或“舅”則是一致的。 因此，吴文、侯文認定鮑子鼎銘“壽君毋死”之“君”是指

“子思的父母，仲匋姒的舅姑”的看法，目前來説是站不住脚的。

其實，“壽君毋死”與金文習見的“壽老”、“壽考”、“眉壽”等語是屬於同樣性質的

祈壽嘏辭。 吴文中所提到的■镈（《集成》２７１）亦爲春秋時齊國鮑氏之制器，其銘云

“用祈壽老毋死，保吾兄弟”，與鮑子鼎銘用語上有着十分緊密的聯繫，而“壽君毋死”

之“君”與“壽老毋死”之“老”語法位置相當，其語義及其功能也應相類，“壽君”當與

“壽老”同意。 夆叔盤銘（《集成》１０１６３）“壽老無期”，意思也與之近似。 “君”當讀爲

“引”，訓長。 “引”訓長，爲典籍常詁，不煩贅舉。 《説文·口部》：“君，尊也。 從尹，發

號，故從口。”段注：“尹亦聲。”或認爲“（君）從尹，加口爲分化符號，尹亦聲” 〔４〕。 “君”

從“尹”得聲，向無異議。 尹，喻紐文部；引，喻紐真部，二字古音聲同韵亦通 〔５〕。

《易·萃》：“引吉。”“引”，馬王堆漢墓帛書本作“尹”。 典籍中亦見“壽引”之例，如《春

秋繁露·循天之道》：“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 〔６〕因此，“壽君（引）毋死” 是作器

者爲“仲匋姒及子思”祈壽之語，而非如吴文、侯文所言爲仲匋姒的舅姑所作。

二、銘文中“及”的用法

“及”，銘文中原作“■”，二字異體。 目前學者們對於該銘“及”性質的認識頗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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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杰： 《金文中“君”字之意義及其相關問題探析》，《中國文字》新３３期，（臺北）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７年。

同上注。

孫慶偉： 《晉侯墓地 犕６３墓主再探》，《中原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黄德寬主編： 《古文字譜系疏证》第３７０１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７年。

唐作藩： 《上古音手册》第１５７頁，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此條例证爲高佑仁兄檢得，謹致謝忱。



致，上述程文對此已有很好歸納，此不贅述。 論者多將其與邿子姜首盤（或稱公典盤）

銘“及”相聯繫，其銘云：

１．邿子姜首及邿公典，爲其盥盤。 （《新收》１０４３）

此“及”對於理解盤銘意義及其自身定名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程文認爲此二“及”

用法相同，允爲卓識。 其實早在此前，李家浩先生在對益余敦銘進行考釋時就已經將

邿子姜首盤銘“及”聯繫起來討論了。 益余敦銘云：

２．邵翏公之孫益余及陳叔嬀，爲其膳敦。

李先生謂：“過去人們對盤銘（引者按，即邿子姜首盤銘）開頭一句不得其解，現今

把它與益余敦銘文‘邵翏公之孫益余及陳叔嬀爲其膳敦’句對照，不難看出‘及’所連

接的‘邿子姜首’和‘邿公典’都是人名，前者是後者的妻子。 這件銅盤是邿子姜首以

她和丈夫邿公典的名義製作的，與益余敦的情况剛好相反。” 〔１〕李先生在這裏雖未

明確指出“及”的語言學用法，但將兩例形式類似的銘文進行有效對比的做法無疑給

了我們很大啓發。 我們認爲，邿子姜首盤、益余敦以及鮑子鼎銘中“及”的用法相同，

均用作並列連詞，相當於“和”、“與”，連接兩個並列的名詞主語 〔２〕。 此類用法的“及”

再如：

３．鄭登伯及叔■作寶鼎，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鄭登伯鼎，《集成》２５３６）

很顯然，上揭三例銘文結構完全相同（即“ＮＰ１＋及＋ＮＰ２＋ＶＰ”形式），“及”的用法也

應一致；若按有些學者的意見將其視作動詞（如程文提及的方輝、李學勤、涂白奎諸先

生之説），則２、３例在句意上很難解釋。 “及”也有連接並列名詞賓語的用例，如：

４．乃俾□以曶酒及羊，絲三寽。 （曶鼎，《集成》２８３８）

吴文認爲鮑子鼎銘“仲匋姒及子思”中的“及”爲介詞，猶跟、同，此句銘文可意譯

爲“仲匋姒嫁給子思”。 程文從之。 吴先生將“及”理解作介詞，從形式上看也有這個

可能。 因爲漢語裏並列連詞與介詞的界限有時不够明確，如何辨别連詞和介詞，歷來

是漢語語法學界討論的焦點。 按照一般理解，由於並列連詞所連接的前後兩項成分

語法地位相等，可以互换位置而基本意思不變 〔３〕。 雖然通過這種“對調法”來區分連

詞與介詞也有其局限性，但用來鑒别上述幾例銘文的“及”則是完全適用的。 １至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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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浩： 《益余敦》，《保利藏金（續）》第１８３—１８４頁，嶺南美術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林聖傑先生也曾有類似觀點，後放棄。 其文未見，此引自程文。

朱德熙： 《語法講義》第１７６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２年。



均是以夫婦名義鑄器，“邿子姜首及邿公典”、“益余及陳叔嬀”、“鄭登伯及叔■”，共同

成爲“爲”、“作”這些動作的施事者，“及”前後兩項對調後，語法結構及其意義未發生

變化。 不過需要説明的是，這些器物雖然是以夫婦二人名義製作，但其中一方而且很

可能是“及”之後的那一方也許已不在世，因而真正意義上的製器者仍然是“及”前一

方（從這個角度出發，學界給此類器物定名時取前一人名的做法是合理的），但這並不

影響我們對銘文中“及”性質的判斷。 我們再來看鮑子鼎銘“仲匋姒及子思”。 按照吴

文理解，此句之後“其壽君毋死，保而兄弟”一句的主語是仲匋姒，“及子思”之“及”爲

伴隨介詞，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説得通，然而認爲其可意譯作“嫁給”，似乎有望文生訓

之嫌，這在語言學上很難得到支持，在句意理解上也有所窒礙。 我們下面引用金文中

“及”作伴隨介詞的例子與之進行比較：

５．鳧叔作仲姬旅盨……永及仲姬寶用。 （鳧叔盨，《集成》４４２５）

６．伯庶父作醴壺，及姜氏永寶用。 （伯庶父壺，《集成》９６１９）

可以看出，除了與１至３例結構形式上有所區别之外，更重要的是“及”作伴隨介詞時，

其前可以插入修飾性成分，如例５的“永”，而１至３例以及鮑子鼎銘中的“及”則無法

這樣做。 因此，“仲匋姒及子思”衹能視作一個整體，“及”在這裏是連接兩個並列主語

的連詞。

引書簡稱説明：

《集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年。

《新收》　鍾柏生、陳昭容、黄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

（臺北）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６年。

（袁金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後，三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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